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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注册办

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人、公司、迈为股份 指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

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股东大会 指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指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特别说明：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对相关单项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有关数据计算结果产生尾数

差异。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1、2020 年 5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2、2020 年 5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3、2020 年 7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人修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有关议案，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

程序。 

（二）监管部门审核和注册过程 

2020 年 10 月 2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

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发行人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迈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82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5,041,425 股，发行价格为 120.70 元/股。截止 2021

年 1 月 15 日止，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收到周剑、王正根缴纳的认股款总

额为人民币 608,499,997.50 元。2021 年 1 月 19 日，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亚验[2021]3 号《验证报告》验证，截止 2021 年 1 月 15

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投资者缴纳的认股款人民币合计

608,499,997.50 元，其中周剑缴纳认股款人民币 344,411,052.90 元，王正根缴纳

认股款人民币 264,088,944.60 元。 



 

2021 年 1 月 18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承销费及

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2021 年 1 月 19

日，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亚验[2021]4 号《验资

报告》验证，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608,499,997.50

元，扣减发行费用人民币 3,811,320.75 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 3,000,000.00 元，

审计和验资费 433,962.26 元，律师费 377,358.49 元，上述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后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4,688,676.75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

币 5,041,425.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99,647,251.75 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5,041,425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将尽快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价格为 120.70 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20 年 5 月 6

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121.70 元/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

股本数为 N，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完成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故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至 120.70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5,041,425 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500.00 万股（含本数），发行股

票数量上限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全部由周剑及王正根以现金认

购。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完成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故本次发行数量相应调整至不超过 5,041,425 股（含

5,041,425 股）。 

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调整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周剑 2,853,447 

王正根 2,187,978 

合计 5,041,425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周剑、王正根。此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股份。 

（六）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8,499,997.50 元，扣减发

行费用人民币 3,811,320.75 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 3,000,000.00 元，审计和验

资费 433,962.26 元，律师费 377,358.49 元，上述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后本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4,688,676.75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5,041,425.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99,647,251.75 元。 

（七）限售期 

本次向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周剑 

（1）基本信息 

周剑，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6 年 7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

320525197607******，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 

（2）最近五年任职情况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有限公司 2010年9月～2016年4月 董事长 
是，系有限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公司 2016年5月至今 董事长 
是，系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王正根 

（1）基本信息 

王正根，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2 年 5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

430181197205******，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最近五年任职情况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有限公司 2012年7月～2016年4月 董事 
是，系有限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公司 2016年5月至今 董事、总经理 
是，系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安排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安排 

周剑 2,853,447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王正根 2,187,978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合计 5,041,425 -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共2名，分别为周剑、王正根。周剑、

王正根系一致行动人，且为发行人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此周剑、王正

根认购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

安排 

发行对象周剑、王正根为发行人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构成

关联交易。除本次发次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

易。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

排。若未来公司与发行对象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

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关联交

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保荐代表人：曹飞、左道虎 

项目协办人：张博雄 

项目组成员：陈思雨、石祎弓、田野、刘婷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联系电话：0512-62938523 

联系传真：0512-629385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负责人：马国强 

经办律师：朱东、黄萍萍 

办公地址：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309 号 B 座 5、7-8 层 

联系电话：（+86）（25）89660900 

联系传真：（+86）（25）89660966 

（三）审计机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詹从才 

签字注册会计师：林雷、詹晔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105-6 号 22 层 

联系电话：025-83235003 

联系传真：025-83235046 

（四）验资机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詹从才 

签字注册会计师：詹从才、何耀琦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105-6 号 22 层 

联系电话：025-83235003 

联系传真：025-83235046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股东性质 

1 周剑 20.25 1,056.05 境内自然人 

2 王正根 15.66 816.93 境内自然人 

3 上海浩视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6.06 315.88 境内一般法人 

4 吴江东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68 296.18 国有法人 

5 苏州迈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89 255.14 境内一般法人 

6 施政辉 2.81 146.40 境内自然人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1 88.99 基金、理财产品等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9 62.26 境外法人 

9 董敏 1.19 61.96 境内自然人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52.24 基金、理财产品等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模拟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股东性质 

1 周剑 23.45  1,341.40  境内自然人 

2 王正根 18.11  1,035.72  境内自然人 

3 上海浩视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5.52  315.88  境内一般法人 

4 吴江东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18  296.18  国有法人 

5 苏州迈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46  255.14  境内一般法人 

6 施政辉 2.56  146.40  境内自然人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6  88.99  基金、理财产品等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9  62.26  境外法人 

9 董敏 1.08  61.96  境内自然人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91  52.24  基金、理财产品等 

最终发行后前十名股东以登记结果为准。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截至2021年1月8日，公司股本为52,152,340股；以截至2021年1月8日的公司

股本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后，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041,425股，总股本增

加至57,193,765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周剑、王正根仍为发行人共同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规模，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提升公司营运能力，为公司持续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公司补充流动

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产生的

业务变动的情况。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

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保持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

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剑、王正根，

构成关联交易。除此以外，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不会因本次发

行而增加新的关联交易。若未来公司与发行对象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依法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剑、王正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周剑、王正根，

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

在的同业竞争的情况。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募集资

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格及数量符合中国

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的

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

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

格；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本次发行涉及的《缴款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合法、有效。  



 

第五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曹  飞               左道虎 

 

项目协办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张博雄 

 

法定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范  力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申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朱东                黄萍萍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马国强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年    月    日 

 

  



 

发行人审计机构申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林雷                  詹晔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詹从才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验资机构申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何耀琦               詹从才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詹从才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查阅： 

一、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四、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本页无正文，为《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之盖章页）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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